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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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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现代文物建筑保护工程设计文件编制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近现代文物建筑保护工程设计文件编制的基本原则及内容、现状勘察及文件、方案设

计文件、施工图设计文件、工程造价经济文件、格式。 

本标准适用于全国近现代文物建筑的保护工程设计。尚未确定为文物，但确认为具有文物价值的近

现代历史建筑的保护工程设计文件，可以参照本标准编制。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50001-2010  房屋建筑制图统一标准 

GB 50052-2009    供配电系统设计规范 

GB 50054-2011    低压配电设计规范 

GB 50057-2010    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 

GB/T 50103-2010  总图制图标准 

GB/T 50104-2010  建筑制图标准 

GB/T 50105-2010  建筑结构制图标准 

GB/T 50106-2010  给水排水制图标准 

GB/T 50114-2010  暖通空调制图标准 

GB/T 50348-2004  安全防范工程技术规范 

GJ 16-2008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 

文化部，文物保护工程管理办法2003年 

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工程设计文件编制深度要求（试行），2014年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近现代文物建筑 modern building heritage 

1840年以后建造的具有历史、科学、艺术价值, 并已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省级文物保护

单位、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及登记为不可移动文物的非传统古建筑体系的建筑物和构筑物。 

3.2  

现状勘察  status survey 

对近现代文物建筑的形制、材质、做法、构造、环境、设施和功能、保存状态以及具体的损伤、病

害、破坏、危害、变形等进行现场调查、检测、测绘、复核等活动。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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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现代文物建筑保护工程   modern building heritage conservation project 

针对近现代文物建筑的损伤、病害、破坏、危害、变形及结构安全所采取的技术措施的实施，包括：

加固、修缮、迁建、保养等。 

3.4  

结构加固  structural  strengthening 

通过对文物建筑结构的修复和补强，排除建筑危险，满足正常使用状态下结构安全和使用功能，有

效延长建、构筑物保存寿命的措施。 

3.5  

岩土工程  geotechnical engineering 

土木工程的一个分支，以工程地质学、岩石力学、土力学与基础工程为理论基础，涉及岩石和土的

利用、整治和改造的一门科学技术。 

4 设计文件编制基本原则及内容 

4.1 设计文件编制依据 

设计文件编制依据为以下内容: 

     a) 文物保护法律文件；  

     b) 相关技术标准及要求； 

 c）检测、结构鉴定、现状勘察成果； 

  d) 文物行政部门批复意见； 

     e）甲方（建设方）的设计委托书； 

     f）文物保护单位的相关规划文件； 

g）近现代历史建筑结构安全性评估导则。 

4.2 设计文件分类编制要求    

凡涉及近现代文物建筑抢险、结构加固、现状修缮、重点修复、迁建、内部装修、暖通设备、电气

设施、消防设施、防雷设施、安全防范设施、技术防范设施等工程，均宜编制相对独立的设计文件。 

4.3 设计基本程序 

基本程序为历史调研→现状勘察→专项检测及评估（如必要）→编写现状勘察报告→方案设计→编

制方案设计概算→根据文物行政部门的审批意见修改完善方案设计→施工图设计→施工图预算。（工程

规模较小、技术简单的工程可直接进入施工图设计。） 

4.4 设计文件基本内容  

4.4.1  概述 

设计文件一般由现状勘察文件、方案设计文件、施工图设计文件、工程造价经济文件等组成。 

申报方案设计时应提交现状勘察文件、方案设计文件及工程造价经济文件。 

申报施工图设计时应提交现状勘察文件、施工图设计文件及工程造价经济文件。 

4.4.2  现状勘察文件 

4.4.2.1  一般应包括历史研究、现状勘察报告、现状实测图纸、现状照片、历史照片、历史设计文件

等相关资料。 

4.4.2.2  必要时应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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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结构检测鉴定报告，用于评估建筑在承载力极限状态和正常使用极限状态下的安全性、变形是

否满足要求； 

b) 可靠性鉴定报告； 

c）岩土工程勘察报告，用于探查建筑地基基础和场地水文地质等情况； 

d）材料分析报告，用于确定原建筑使用的各种建筑材料的特性。 

4.4.2.3 结构检测鉴定、可靠性鉴定、岩土工程勘察、材料分析等报告由专业单位完成，作为设计文件

的附件提交。 

4.4.3  方案设计文件    

包括设计说明、设计图纸。 

4.4.4  施工图设计文件 

包括设计说明、设计图纸。 

4.4.5  工程造价经济文件 

按设计阶段的不同分为方案设计概算、施工图预算。 

4.5 设计文件深度基本规定   

4.5.1  概述 

设计文件深度基本规定，包括: 设计阶段划分、设计文件专业组成、设计文件编制深度要求等。 

4.5.2  设计阶段划分 

4.5.2.1  近现代文物建筑保护工程设计一般分为现状勘察及方案设计、施工图设计两个阶段。 

4.5.2.2  大型和重要工程应增加概念性方案设计，用于可行性研究。 

4.5.2.3  紧急抢险或规模极小、技术简单的工程经批准可以直接进入施工图设计阶段。 

4.5.3  设计文件专业组成 

包括建筑专业、结构专业、电气专业、暖通专业、给排水专业及其他相关专业。 

4.5.4  设计文件编制深度要求 

4.5.4.1  概念性方案设计具体编制要求见《文物保护工程管理办法》第十三条。   

4.5.4.2  方案设计文件的深度要求按《文物保护工程设计文件编制深度要求（试行）》规定执行。所

提出的保护措施、技术手段应科学有效，具有操作性，并能据以编制工程概算书。 

4.5.4.3  施工图设计文件应能够满足设备和材料采购、基本构件制作及施工组织方案编制的需要。并

能据以编制准确的施工图预算书。 

4.5.4.4  设计文件表述，原则上应以图形为主，文字语言为辅。图纸和文字说明应准确、清晰，有严

格的对应性。制图应符合GB/T 50001-2010、GB/T 50103-2010、GB/T 50104-2010、GB/T 50105-2010、

GB/T 50106-2010和GB/T 50114-2010的要求。  

5 现状勘察及文件 

5.1 资料及研究 

5.1.1  收集资料   

    主要收集资料如下： 

a)历史沿革资料，包括建筑原名称、设计师、营造商、结构形式、建构筑物和附属物的始建年代、

设计使用年限、原始业主等；不同历史时期的地形图、设计图纸及照片。 

b)人文历史资料，包括历史人物、重大历史事件及相关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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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建筑使用、管理及规划资料，包括已划定的保护范围与建设控制地带，已颁行的文物保护规划；

文物行政部门的批文批复；业主或房产所有人、所有权、使用功能等方面变更的文献和图像资料。 

d)建筑研究成果及资料，包括对建筑环境、建筑形制、风格流派、地域特征、原始材料及工艺做法，

以及主要建筑装饰如柱式、山花、线脚、屋顶等描述或研究资料，相关研究成果及出版物。 

e)工程档案资料，包括历次修缮工程性质、内容、范围、规模；历次修缮及改扩建设计图纸等文件

资料，施工技术资料等；岩土勘察、结构检测鉴定等勘察、检测资料。 

f)设备设施资料，包括给排水、暖通、电气、空调、电梯设施设备的图纸资料及运行状况。 

g)建筑周边市政管网及道路资料，包括供电、雨水、污水、给水、消防、燃气、通讯、小区智能化

管道等资料，其他相关设备设施设计条件及资料。 

5.1.2  分析研究 

主要研究如下： 

a)对文物建筑资料进行分析； 

b)判别建筑形制和年代； 

c)评估文物价值，确定保护对象； 

d)评估历次工程效果； 

e)评估使用功能变更对建筑的影响； 

f)评估设备设施及市政管网状况。 

5.2 现状勘察 

5.2.1 概述 

现状勘察包括测绘及复核、建筑勘察、结构勘察、设备设施勘察、电气设施勘察、环境勘察等。 

5.2.2  测绘及复核 

对工程对象进行现状的测绘，用图形记录文物建筑现状保存状态，作为工程设计的基本依据。对已

有的图纸进行校测及复核。 

5.2.3  建筑勘察 

    建筑勘察主要内容包括： 

a)对建筑的形制、材料及做法、室内装饰、有价值的使用功能遗迹、保存状态进行勘察，准确记录

勘察所得第一手资料，应特别注意详细记录各个部位的原始材料、工程做法及细部构造； 

b)对各种损伤、病害现象进行仔细评估，对重要历史事件及重大自然灾害遗留的痕迹、人类活动造

成的破坏痕迹、历史上不当维修所造成的危害等应仔细分类记录准确； 

c)完成建筑整体损伤、变形的记录； 

d)对建筑局部损伤、变形等现状进行表观判断和器材、仪器检测；准确记录损伤范围，定量记录损

伤程度； 

e)拍摄保护工程本体及现场的现状照片，必要时三维影像的采集，包括进行常态录像和三维点云采

集。  

5.2.4  结构勘察 

结构勘察主要内容包括： 

a)对建筑结构使用环境的调查； 

b)对结构外观损伤部位的勘察； 

c)对基础整体沉降、相邻基础间沉降差，建筑物整体倾斜和结构构件变形的勘察； 

d)必要时进行结构抗震评估、进行结构检测鉴定，岩土工程勘察。 

5.2.5  设备设施勘察 

主要设备设施勘察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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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设备系统现状、水源位置、污水市政接口位置，热源情况进行勘察； 

b)设备系统 (给排水、消防、采暖、空调) 组成是否完整、是否存在隐患、是否满足使用要求。 

5.2.6  电气设施勘察 

    主要电气设施勘察如下： 

a)调查目前使用功能状况； 

b)调查现有电气系统组成，包括强弱电、消防、安防、防雷等设施是否规范。 

5.3 探查检测 

表观检查和非破损检测不能满足需要时，对建筑基础、承重构件、围护构件等特定部位进行少量揭

露探查检测，分析检测结果。 

5.4 专项检测及鉴定 

5.4.1  普通勘察、探查不能满足设计要求时，应进行专项检测及评估。 

5.4.2  检测及评估内容根据具体情况确定，常用的有专项岩土工程检测、房屋建筑结构检测、建筑材

料检测、建筑结构安全性评估及鉴定、工程地质和水文地质勘察等。 

5.4.3  专项检测鉴定项目应由相关的专业单位承担，检测和鉴定要符合相关专业的现行国家标准。 

5.4.4  专项检测及鉴定报告应编入现状勘察报告中。 

5.5 现状照片 

5.5.1 一般要求 

    一般要求如下： 

a)现状照片与现状图和其它表述现状的文件互为补充、补证，应真实、准确、全面并与勘察报告、

现状测绘图纸有对应性； 

b)所表述的内容，应与现状图、文字说明顺序相符； 

c)画面应清晰，数码照片的分辨率不低于300dpi； 

d)照片应有编号或索引号；一般标注拍摄时间、拍摄角度； 

e)应有拍摄部位及病害情况的说明； 

 f)应编制现状照片册页，可单独成册，或者和现状勘察报告装订成一册。 

5.5.2 照片内容要求 

照片内容要求如下： 

a)反映建筑周边环境，建筑各外立面的全景照片； 

b)反映建筑典型部位残损的细部照片、整体和残损病害部位的关系； 

c)反映结构、水电、设备设施现状的照片； 

d)反映拟重点修缮、修复或加固部位现状的照片。 

e)反映工程对象的时代特征、突出的价值点、损伤、病害现象及程度。 

5.6 现状勘察报告 

5.6.1  概述 

现状勘察报告包括工程概况、 建筑历史沿革、文物价值评估、现状描述、损伤病害和成因分析、

结构检测、设备设施勘察、电气设施勘察等。 

5.6.2  工程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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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概况包括项目名称、地理位置、总体环境、工程缘起、保护工程主要内容及总体目标等。 

5.6.3  建筑历史沿革 

表述现存建筑始建和存续历史、建筑形制、建筑特征及风格、修缮记录、使用功能的演变等。 

5.6.4  文物价值评估 

表述文物级别、公布年代、文物建筑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科学价值、社会价值、文化价值等。 

5.6.5  现状描述 

表述建构筑物的完好程度；表述隐患、病害和损伤现象；损伤程度和拆改状况；环境状态及其对于

文物建构筑物的影响。 

5.6.6  建筑损伤病害和成因分析 

表述勘察和调查研究的基本成果；详细、定量、准确地描述损伤和病害范围及程度；科学、准确、

简练地分析病害成因并给出结论。 

5.6.7  结构检测 

分析结构损伤程度和病害成因；专项检测鉴定应附报告，如：结构检测鉴定报告，报告应包含结构

现状平面图、剖面图，建筑材料强度推定值，具体各个损伤部位（包括隐蔽部位）的说明和照片，现场

测定材料强度时的位置、照片及数据记录，综合评估结构安全性，明确检测鉴定结论；岩土工程勘察报

告，报告中应包含基础平面图、剖面图，基础形式、埋深，基础沉降、损伤情况，地基承载力及变形性

能，场地水文地质，边坡状况等。 

5.6.8  设备设施勘察 

表述现有设备专业各个系统是否满足使用功能要求，设备管线布置是否合理，隐患所在。 

5.6.9  电气设施勘察 

表述建筑电气现状，阐明文物建筑电气保护措施。保护性修缮工程应注重电气消防、安防、防雷设

施完整度、有效性。 

5.7 现状实测图纸 

5.7.1  概述 

现状实测图纸包括：区位图、保护区划图、现状总平面图、建（构）筑物单体平面图、建（构）筑

物单体立面图、建（构）筑物单体剖面图、详图及其他图纸。 

5.7.2  区位图 

表述文物建筑所在的区域位置，绘制指北针和比例尺。 

5.7.3  保护区划图  

表述文物建筑与周边环境的关系。 

5.7.4 现状总平面图 

表述所有建构筑物的平面和竖向关系，以及其它遗存、树木、水体以及重要地物的位置；表述工程

对象和工程范围；标明或编号注明建筑物、构筑物的名称；反映庭院或场地铺装的形式、材料、损伤状

态；绘制指北针和比例尺。 

5.7.5  建构筑物单体平面图 

表述建构筑物的现状平面形制、尺寸，多层建筑，分层绘制平面图；表述柱、墙等竖向承载结构和

围护结构布置；表述台基、地面、柱、墙、柱础、门窗等平面图上可见部件的残损和病害现象；表述建

构筑物地面以下的（如有）沟、穴、洞室，并表述其病害现象；表述其它损伤、病害现象和范围。首层

平面图上绘制指北针。图形比例一般为1﹕50～1﹕200。图形不能表述的状态和损伤、病害现象，用文

字注清。 

5.7.6  建构筑物单体立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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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述建构筑物各方向的立面形制特征；表述图面可见的屋面、墙面、台基、门窗、梁枋构件、装饰

等部分的损伤、病害现象的范围、程度。 

5.7.7  建构筑物单体剖面图 

表述结构竖向的构成关系；表述图面可见的屋面、楼层、梁架结构体、墙体、柱子及其它竖向承载

结构的损伤、病害现象以及范围、程度。当一个剖面不能表述清楚时，应选取多个剖视位置绘制剖面图。 

5.7.8  详图 

必要时，增加详图表述基本图件难以表述清楚的残损、病害现象或完好程度、构造节点及重点装饰

部位。比例一般为1﹕5～1﹕20。  

5.7.9  其他图纸 

     其他图纸包括： 

a)前列现状图纸不能准确、详尽表述结构和建筑附属设施的损伤、病害、隐患时，应编绘结构、设

备、电气等其它专业的现状图纸。 

b)在所有现状图纸中,均应表述建成后发生的历代拆改的状况和拆改遗迹等内容。 

c)除特别说明外，图纸比例一般为1﹕50～1﹕200。 

6 方案设计文件 

6.1 一般规定 

方案设计文件包括：设计说明、设计图纸两部分。方案设计应根据已完成的现状勘察，清楚表述工

程意图及技术路线；清楚表述工程实施的必要性和保护措施的合理性、科学性、可行性；能满足宏观判

定工程对文物建筑所产生的影响程度的需要；能满足指导施工图设计、编制相应的经济文件等方面的需

要。 

6.2 方案设计说明 

6.2.1  设计依据 

主要描述工程立项批复、有关行政管理部门意见、现状勘察结论、保护及功能方面的需求（设计委

托书有关内容或设计合同有关内容）、有关政策和法规、已批准的（如有）保护总体规划等方面的依据。 

6.2.2  工程目的 

主要描述拟解决的病害和损伤等各方面问题，工程预计达到的修复效果和景观效果。 

6.2.3  设计原则和指导思想 

表述法理原则和设计理念。 

6.2.4  工程范围、性质、规模 

明确限定工程范围，量化表述工程规模，明确工程性质和使用功能。同一工程包含不同性质的子项

工程时，要逐一说明。 

6.2.5  病害原因的分析判断以及其它相关条件的研究分析 

建筑形制、年代、价值、环境和病害原因的评估，是在资料及调研、现状勘察、探查检测、专业检

测及鉴定、现状照片、现状勘察报告、现状实测图纸的基础上，对建筑现状的综合性分析研究，目的是

提出文物建筑保存现状的结论性意见。 

6.2.6  建筑专业 

建筑专业方案设计说明包括： 

a)明确文物建筑的核心价值以及造型、空间划分、功能流线、交通组织、建筑构造、装饰装修等各

方面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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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明确尊重历史延续性和最大限度地保护文物建筑上各方面、各时期重要价值要素的原则； 

c)表述针对损伤、病害采取的修缮排治措施； 

d)提出对建筑修复材料、做法方面的技术要求； 

 e)采用新型修复材料或涉及建筑安全的新型结构材料时，应附有材料和质量标准方面的说明以及检

测报告，必要时可作多种材料、做法的比较； 

f）提出对施工的严格技术要求。 

6.2.7  结构专业 

结构专业方案设计说明包括： 

a)修缮措施尽可能不改变原有结构体系，不应伤及文物建筑的核心价值，在此限制条件下，明确修

缮可达到的效果； 

b) 当有专项检测时，应列述专项检测报告中的主要结论； 

c) 明确结构工程设计的参考规范，材料要求、施工工艺要求； 

d) 必要时提供力学分析； 

e）引用现行规范需做专门说明。 

具体要求见附录A中的A.1。 

6.2.8  设备专业 

设备专业方案设计说明包括： 

a)设备工程概述，包括文物保护等级；建筑面积及结构类型等概况；设备现状的结论；建筑使用功

能定位；本次保护工程设备专业的目的以及工程内容。 

b)阐明编制设计文件依据。 

c)各个子系统概述。 

d) 列出材料统计表（材料名称，规格及数量）。 

e）主要设备平面布置图,系统原理图。  

具体要求见附录中的A.2。 

6.2.9  电气专业 

电气专业方案设计说明包括： 

a)电气工程概况，包括文物保护等级；建筑面积及结构类型等概况；电气现状的结论；建筑使用功

能定位；本次电气保护工程的目的以及工程内容。 

b)阐明编制文件主要设计依据(相关标准、法规和图集)。 

具体要求见附录中的A.3。 

6.2.10  其他 

表述地理环境、气象特征、场地条件等与保护工程、保护措施相关联的内容。说明项目是否涉及结

构、电气、设备等不同专业，涉及时应有相应的说明。 

6.3 方案设计图纸 

6.3.1  建筑专业 

6.3.1.1  概述 

建筑专业图纸包括总平面图、单体建筑平面图、单体建筑立面图、单体建筑剖面图、局部详图等。 

6.3.1.2  总平面图 

清楚表达工程完成后的建构筑物平面关系和竖向关系；表述场地上树木、水体、其它重要地物和其

它文物遗存；准确标示工程对象、工程范围和室外工程的材料、做法；标注清楚或编号列表注明建构筑

物名称。标注工程对象和周边建构筑物的平面尺寸；绘出方向标及比例尺。图纸比例宜为1﹕500～1﹕

2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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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1.3 单体建筑平面图 

表述工程实施后的平面形态、尺寸；表述原有柱、墙等竖向承载结构的平面布置、围护结构的平面

布置和工程设计中拟添加的竖向承载加固的构部件的布置；以图形、图例或文字形式在图面上表述针对

损伤和病害所采取的技术措施；主要表述的内容为：台基、地面、柱、墙、柱础、门窗等平面图中所能

反映、涵盖的工程内容、材料做法。多层建筑，分层绘制平面图；首层平面图上绘制指北针。比例一般

为1﹕50～1﹕200。 

6.3.1.4  单体建筑立面图 

表述工程实施之后的各方向立面形态；标注图面可见柱身、墙身和其它砌体外墙面上的工程措施和

材料做法；量化表述工程内容。比例一般为1﹕50～1﹕200。 

6.3.1.5  单体建筑剖面图 

表述建构筑物实施工程设计后的竖向构成关系和空间形态；表述图面可见屋面、屋顶、楼层、梁架

结构体、柱子及其它竖向承载结构的工程技术措施和材料做法。 

如一处剖面不能满足表述需要时，应选择多处剖面绘图并标注。比例一般为1：30～1：100。 

6.3.1.6  局部详图 

表述平、立、剖面等基本图纸难以全面表述的，有特色的保护部位，应在方案阶段对某些重要部位

和重要技术措施用详细图形说明的内容，应编绘部分详图，作为基本图纸的补充。比例一般为1：5 ～1：

20。 

6.3.2  其它专业 

方案设计图纸中的结构、电气、设备各专业图纸编绘，执行附录A中的要求。 

7 施工图设计文件 

7.1 一般规定 

7.1.1  分阶段设计中的近现代文物建筑保护工程的施工图设计文件，应在已批准的方案设计文件基础

上，根据批复文件中的修正意见以及进一步现状勘察成果等资料编制。现状勘察文件可以不编入施工图

设计文件；如有必要，可以作为附件编入施工图设计文件。 

7.1.2  未经方案设计阶段、直接编制施工图设计文件的，现状勘察文件均应完整编入施工图设计文件

之中。 

7.1.3  施工图设计文件应能够对工程规模、工程部位、工程范围进行严格有效的控制；应能够科学的

指导施工，准确实施针对病害的具体技术性措施；设计文件应突出规定性，表述明确清晰，不应出现对

设计规定的理解可能产生歧义的表述。 

7.1.4  施工图设计文件应能够作为编制工程经济文件的详实依据，并能据以核算各项经济指标的准确

性。 

7.1.5  方案设计提交后进一步现状勘察中发现的新成果，应补充在设计文件中（包括绘制图纸、文字

说明、现状照片）。 

7.2 施工图设计说明    

7.2.1 施工图设计说明内容 

 施工图设计说明应在6.2的基础上突出技术性内容，应包括工程概述、设计依据、工程主要内容、

技术要求和工程做法等几部分内容；其它有关的工程地质、水文地质勘察报告或结构、材料检测评估报

告，也应作为附件，编入设计说明。 

7.2.2  直接编制施工图设计文件的内容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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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经过方案设计阶段，直接编制施工图设计文件的，应按第5章的要求完成“现状勘察及文件”，

并将现状勘察报告编入设计说明中。 

7.2.3  工程概述 

工程概述主要表述工程所在地的地理及自然环境、工程性质、工程规模、工程目的等以下内容： 

a)工程所在地的地理及自然环境，应表述与工程有直接关系的，如地震、台风、洪水等灾害性事件

的影响程度，以及其它对于建筑的、可能发生的自然破坏因素。 

b)工程性质，应表述工程的基本属性，即加固工程、修缮工程、迁建工程等分类。 

c)工程规模和设计范围，应表述工程所涉及的范围和子项工程组成情况。 

d)工程目的，应表述保护工程实施目标，包括对建筑外观及风貌、内部格局、使用功能等方面的保

护、保持或调整，以及对建筑结构安全的预期及目标。 

7.2.4  设计依据 

表述工程方案设计的批准文件和批准的方案设计概况。 

7.2.5  工程主要内容 

表述保护工程主要内容，包括各分项及子项的工程内容以及具体的工程量。 

7.2.6  技术要求和工程做法 

技术措施、材料要求、工艺操作标准以及特殊处理技术手段等方面的内容。 

7.2.7  其他 

根据工程性质、工程专业特征和工程中所涉不同专业设计范围的程度和需要，决定是否各自编写独

立的说明。 

7.3 施工图设计图纸 

7.3.1  在6.3规定的基础上对于方案设计图纸的有关规定适用于施工图图纸。 

7.3.2  施工图图纸应在方案设计图纸基础上进行深化、细化,应能满足指导、限定各有关建筑工程专业

实施工程的需要。 

7.3.3  施工图应突出、详尽地表述技术性内容，以图形、图例、文字加注等语言表述拟施的技术措施；

详尽标注工艺材料做法；明确指示实施部位、限定规模数量。 

7.3.4  根据工程性质、工程的专业特征和工程中所涉不同专业设计范围的程度，增加建筑、结构、电

气、设备各专业图纸的详细图纸。 

7.3.5  涉及结构隐患、病害排治以及改造加固的工程项目,应专门编绘符合规定和深度的结构专业图

纸。图中除详尽标示技术措施和材料做法外,还应准确表述与本体的关系、对本体的影响。 

7.3.6  安装安防、技防设施,涉及防雷、消防、暖通设备的安装、保护、改造的工程项目, 也应专门编

绘符合规定和深度的相关专业图纸。 

7.3.7  施工图图纸中的结构、电气、设备各专业图纸编绘，执行规范性附录A中的要求。 

8 工程造价经济文件 

8.1 方案设计概算 

8.1.1 编制依据 

    编制依据参照以下文件： 

a)所有方案设计技术文件。包括：现状勘察文件、设计说明书、方案设计图纸。 

b)国家有关的工程造价管理的法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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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工程所在地（或全国通用的）现行适用的专项工程和安装工程的概算定额、预算定额、综合预算

定额，以及有效的单位估价表、材料和构配件预算价格、工程费用定额和有关规定。 

d)类似或可比工程的造价构成或技术经济指标。 

e)现行的有关材料运杂费率。 

f)由工程场地条件发生的其它规定之内的工程费用。 

g)管理单位或业主提供的有关工程造价的其它资料。 

8.1.2 编制概算要求 

编制概算要求符合以下内容： 

a)概算所列项目、工程量应与方案设计文件相符； 

b)造价依据应选择科学、适用的定额或其它标准； 

c)当无定额依据时，应以市场价格为依据进行编制。 

8.2 施工图经济文件 

8.2.1  经济文件 

应优先考虑遵循“工程量清单组价”规则编制;条件不具备的也可以按施工图预算标准和规则编制。 

8.2.2  编制基本依据 

编制基本依据参照以下文件： 

a)所有方案设计技术文件。包括：现状勘察文件、设计说明书、方案设计图纸。 

b)国家有关的工程造价管理的法规、政策。 

c)工程所在地（或全国通用的）现行适用的专项工程和安装工程的概算定额、预算定额、综合预算

定额，以及有效的单位估价表、材料和构配件预算价格、工程费用定额和有关规定。 

d)类似或可比工程的造价构成或技术经济指标。 

e)现行的有关材料运杂费率。 

f)由工程场地条件发生的其它规定之内的工程费用。 

g)管理单位或业主提供的有关工程造价的其它资料。 

8.2.3  编制要求 

经济文件所列项目、工程量应与施工图设计文件相符；造价依据应选择科学、适用的定额和标准；

当无定额造价依据时，应以市场价格为依据进行编制。 

9 设计文件格式 

9.1 装订规格  

 设计文件装订幅面宜为A4或A3规格。 

9.2 封面要求  

封面应包括: “近现代文物建筑保护工程”名称、设计文件编制单位、编制时间。 

9.3 扉页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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扉页应包括: “近现代文物建筑保护工程”名称、勘察设计资质、设计文件编制单位、项目负责人、

项目审核人、并标明设计阶段。 

9.4 文本字体、照片及图纸格式 

设计文件名称应为宋体3号字，正文字体应为宋体小4号字，所附照片要求为彩色照片，图纸要求为

带尺寸的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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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结构、设备、电气专业设计文件编制提要 

A.1 结构专业设计文件编制规范 

A.1.1 图纸目录 

包括结构专业所有工程图纸和附件的图名、图号的文件。 

A.1.2 结构设计总说明 

主要内容包括：工程概况；主要标准、法规和图集；相应的专项检测报告；拟采用的修缮方法及预

期修缮效果；所采用结构材料的品种、规格、性能及相应的产品标准；.施工中应遵守的施工规范和注

意事项。 

A.1.3  图纸 

A.1.3.1 基础加固平面图 

绘出定位轴线、基础形式、尺寸、埋深。如需要地基处理，应明确地基处理后对地基承载力特征值

和变形值的控制要求，便于有岩土设计资质的单位设计和检测。 

A.1.3.2 基础加固详图 

绘出加固后基础剖面，标注总尺寸、分尺寸、标高及定位尺寸。说明中应注明基础加固时对施工的

有关要求。 

A.1.3.3 结构加固平面图 

应绘出定位轴线、加固构件的位置、加固方法、构件定位尺寸、构件编号和楼层标高。 

A.1.3.4 构件加固详图 

如果加固平面图中不能尽述，应绘出加固构件剖面图，注明剖面尺寸、加固方法和材料；必要时可

增绘构件立面图。 

A.1.3.5 节点加固详图 

当节点较复杂，在加固平面图和详图上不易表示清楚时，宜将其分离画出 

A.1.3.6 附件 

如有专项检测时，专项检测报告作为附件附入设计文件内。 

A.2 设备专业设计文件编制规范 

A.2.1 图纸目录 

包括设备专业所有工程图纸和附件的图名、图号的文件。 

A.2.2  设备设计总说明 

A.2.2.1概述 

设备设计总说明包括工程概况、设计依据、各个子系统介绍、设备材料表、计算书等内容。    

A.2.2.2 工程概况 

文物保护建筑名称、等级，保护区域概况，院落建筑面积及结构类型，设备专业现状描述，建筑使

用功能定位，本次修缮的目的，本次修缮工程内容，所涉及的设备专业系统类别； 

A.2.2.3 设计依据 

相关规范、标准、法规和图集； 

A.2.2.4 各个子系统介绍 

各个子系统介绍包括: 

a)暖通空调系统列出室内外设计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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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热源、冷源设置情况，热媒、冷媒及冷却水参数，采暖热负荷、折合耗热量指标及系统总阻力，

空调冷热负荷，折合冷热量指标，系统水处理方式、补水定压方式、定压值（气压罐定压时注明

工作压力值）等； 

c)设置采暖的房间及采暖系统形式，热计量及室温控制，系统平衡、调节手段等； 

d)各个空调区域的空调方式，空调风系统及必要的气流组织说明，空调水系统设备配置形式和水系

统制式，系统平衡、调节手段，清洁空调净化级别，监测与控制要求；有自动监控时，确定各系

统自动监控原则（就地或集中监控），说明系统的使用操作要点等； 

e)通风系统形式，通风量或换气次数，通风系统风量平衡等； 

f)设置防排烟的区域及其方式，防排烟系统及其设施配置、风量确定、控制方式，暖通空调系统的

防火措施； 

g)设备降噪、减震要求，管道和风道减震做法要求，废气排放处理等环保措施； 

h)在节能设计条款中阐述设计采用的节能措施，包括有关节能标准、规范中强制性条文和非强制性

条文提出的要求； 

A.2.2.5 设备材料表 

序号、名称、规格或性能要求、数量、单位、备注； 

A.2.2.6 计算书 

采暖热负荷计算、空调负荷计算、采暖和空调系统水利计算、给水、排水、消防系统水利计算。 

A.2.3 图纸 

A.2.3.1 综合管线平面图 

应表达出各个系统管线、构筑物（雨水篦子、检查井、阀门井等）之间的相互关系。 

A.2.3.2 各个子系统平面图 

各个子系统平面图包括： 

a）采暖平面图：散热器位置、注明片数或长度，采暖干管及立管位置、编号；管道的阀门、放水、

泄水、固定支架、伸缩器、入口装置、减压装置、疏水器、管沟及检查人孔位置。注明干管管

径及标高； 

b）通风、空调、防排烟风道平面图：用双线绘出风道，标注风道尺寸、主要风道定位尺寸和编号，

消声器、调节阀、防火阀等各部件位置，标注风口设计风量； 

c）风道平面图：应表示出防火分区，排烟风道平面还应表示出防烟分区； 

d）空调管道平面图：单线绘出空调冷热水、冷媒、冷凝水等管道，绘出立管位置和编号，绘出管

道的阀门、放水、泄水、固定支架、伸缩器等，注明管道管径、标高及主要定位尺寸； 

e）给水、排水、消防平面图：绘制出用水点位置、给水、排水及消防给水管道平面位置、立管位

置及标号，管道穿墙处定位尺寸、标高，预留孔洞尺寸及其他必须标注的定位尺寸；灭火器放

置地点。 

A.2.3.3 局部大样图、剖面图     

A.2.3.3.1 机房局部大样图和剖面图要求如下： 

a）机房图应根据需要增大比例，绘出通风、空调、制冷设备（如冷水机组、新风机组、空调器、

冷热水泵、冷却水泵、通风机、消声器、水箱等）的轮廓位置及编号，注明设备和基础距离或

轴线的尺寸； 

b）绘出连接设备的风道、管道及走向；注明尺寸、管径、标高，并绘制管道附件（各种仪表、阀

门、柔性短管、过滤器等）； 

c）当平面不能表达复杂管道、风道相对关系及竖向位置时，应绘制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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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剖面图应绘出对应于机房平面图的设备、设备基础、管道和附件，注明设备和附件编号以及详

细图索引编号，标注竖向尺寸和标高；当平面图设备、风道、管道等尺寸和定位尺寸标注不清

时，应在剖面图标注。 

A.2.3.3.2 通风、空调局部大样图和剖面图要求如下： 

a）风管或管道与设备连接交叉复杂的部位，应绘制剖面图或局部剖面； 

b）绘出风道、管道、风口、设备等与建筑梁、板、柱及地面的尺寸关系； 

c）注明风道、管道、风口等的尺寸和标高，气流方向及详图索引标号； 

d）采暖、通风、空调、制冷系统的各种设备及零部件施工安装，应注明采用的标准图、通用图的

图名图号 。凡无现成图纸可选，且需要交代设计意图的，均需绘制详图。简单的详图，可就图

引出，绘制局部详图； 

e）当建筑物内有水池、水泵房、热交换站、水箱间、水处理间、卫生间、太阳能、屋面雨水利用

等设施时，可绘出详图； 

f）水泵房大样图、剖面图：绘出水泵基础剖面图尺寸、标高、水泵轴线、管道、阀门安装标高，

放水套管位置及标高。简单的泵房，用系统轴测图能交待清楚时可不绘制剖面图。 

A.2.3.4 各子系统系统图或原理图 

    绘制各子系统系统图或原理图要求如下： 

a）采暖系统当平面图不能表示清楚时，应绘制透视图，比例宜与平面图一致，按45°轴测投影绘

制，应绘制采暖立管图并编号。上述图纸应注明管径、坡度、标高、散热器型号和数量； 

b）冷热源系统、空调水系统及复杂的或平面图不能表示清楚时应绘制流程图。流程图应绘出设备、

阀门、计量和现场观测仪表、配件，标注介质流向、管径及设备编号。流程图可不按比例绘制，

但管路分支及设备的连接顺序应与平面图相符； 

c）空调冷热水分支水路采用竖向输送时，应绘制立管图并编号，注明管径、坡向、标高及所接设

备编号； 

d）给水、排水系统和消火栓系统，应按比例绘制出系统轴测图。图中标明管道走向、管径、仪表

及阀门、伸缩节、固定支架、控制点标高和管道坡度，个系统进出水管编号，各楼层卫生设备

和工艺用水设备的连接点位置，引入口应标注管道设计流量和水压值，排出口应绘制管径及标

高。 

A.3 电气专业设计文件编制规范 

A.3.1 图纸目录 

包括电气专业所有工程图纸和附件的图名、图号的文件。 

A.3.2 电气设计总说明 

电气设计总说明由工程概述、主要设计依据(相关标准、法规和图集)组成，内容应包括: 文物保护

等级;保护区域概况：院落建筑面积及结构类型; 电气现状的描述;  建筑使用功能定位;  修缮的目的; 

修缮工程内容(电气系统） 

A.3.3  施工图纸分类 

A.3.3.1  施工图纸编制应按《电气设计说明》描述的修缮工程内容编制施工图。 

A.3.3.2  施工图纸按系统分为以下几类： 

a） 建筑物电气消防系统设计； 

b） 建筑物安(技) 防系统设计； 

c） 建筑物防雷设计； 

d） 照明与动力配电管线改造设计； 

e) 智能建筑电气系统集成综合布线改造设计。           

A.3.4. 施工图纸编制具体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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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4.1  电气消防系统设计 

电气消防系统设计包括：消防电气专项设计说明、消防平面图、消防系统图、图例与设备表。图纸

须经消防审图部门通过批准后方可做为施工图。 

A.3.4.2  安(技) 防系统设计 

安(技) 防系统设计包括：安防专项设计说明、 安防管线平面图、安防管线系统图、 图例与设备

表。安防设备系统图与设备选型清单由专项设计部门完成，文件编制依据 GB 50348-2004 。  

A.3.4.3  建筑物防雷设计 

建筑物防雷设计包括：防雷设计说明、防雷接地平面图、防雷接地立面图、防雷设施安装详图、图

例与设备材料表。图纸须经防雷审图部门通过批准后方可做为施工图，文件编制依据 GB 50057-2010 。  

A.3.4.4  照明与动力配电管线改造设计 

照明与动力配电管线改造设计包括：电气设计说明（可与电气设计总说明合并）; 照明平面；动力

平面图；照明、动力配电系统; 图例与设备材料表。 必要的电气设备安装详图，文件编制依据 GB 

50052-2009 与 GB 50054-2011。 

A.3.4.5  智能建筑电气系统集成综合布线改造设计 

智能建筑电气系统集成综合布线改造设计包括： 电气设计说明（可与电气设计总说明合并）; 电

信管线平面；网络管线平面；广播管线平面等； 数据、语音、广播、视频系统图；弱电电信机房设备

安装详图。弱电系统集成应由具有资质的设备专项设计安装部门完成，应含有深化设备选型、系统集成

优化方案等，文件编制依据 GJ 16-2008。 

A.3.5. 电气设计实施要点 

A.3.5.1  电气线路敷设 

电气线路敷设要求： 

a）室内电气管线敷设应采用明配管敷设: 严禁在砖木墙体剔槽暗敷。 

b）室外电气管线敷设应采用暗配管埋地敷设: 严禁建筑外墙明敷设。保护区配电管路系统应完整,

保护原有历史风貌,消除破坏隐患。      

A.3.5.2 消防设施 

消防设施要求： 

a） 砖木结构建筑应设火灾自动报警与电气火灾报警系统。 

b） 电气保护金属管或金属线槽均应采取防火保护措施;室内电气导线宜采用阻燃线或耐火线。  

A.3.5.3  设备安装 

室内顶部（无吊顶）灯具安装应采用辅助木楞安装，以保护油饰彩画。      

A.3.5.4. 防雷设施 

贯彻执行现行防雷设计规范，完善防雷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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